


公告说明： l．本次招标采用资格后审方式， 不限制投标单位名额。 2．获取招标文件时请携带：授

权委托书原件（含受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）、 获取文件回执单。 上述各文件的复印件均需加盖

申请人单位公章。 到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十六区18号楼弘源·丰恒大厦12层获取文件。 

3．投标文件提交及评标地址（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综合分平台）： 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11层（北京

市丰台区西三环南路1号， 联系电话：13811829731)。

八、 监督部门

本次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：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

监督部门联系电话： 010-80858586 

九、 联系方式

招 标 人： 北京兴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：

地 址：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瀛吉街11号院3 地 址：

号楼11层1102-72室 六区18号楼弘

联 系人： 李耀华 /］三 联系人： 陈艳

电 话： 15222880955

电子邮件：

电 话： 13811829731

电 子  邮 件：jzzx12168@163.com

招标人项目负责人： 李耀华

项目负责人联系电话： 15222880955 

内部纪检监督联系方式： 010-8394932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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